
 
 

 

以下資料由仁人服務社節錄及翻譯自官方網站，所有內容均以官方網站公布資料為準。 

網站鏈接：  

https://esdorchardstorage.blob.core.windows.net/esdwa/Default/ESDWAGOV/Unemploym
ent/UIEligibilityChecker.pdf 

ESD Unemployment Benefits Eligibility Checker 

為協助社區人士能更了解在華州領取失業金的資格，仁人服務社翻譯以

下有關領取因為 COVID-19 新冠病毒而擴大的失業補助以及一般失業補

助的資格。並順帶一提，每個獲得每週失業福利金的人士，將獲得包括

在聯邦 CARES 法案中每週額外的 600 美元。這包括： 

 全職僱員。 

 兼職僱員。 

 那些已經領取失業金人士。 

 那些符合《 CARES 法案》中被擴大福利涵蓋的人群。 

其他重要信息 

 每週 600 美元的額外補助可追溯至 3 月 29 日。 

 您不需要提出請求。在我們的系統於 4 月 18 日更新後，您

會每週額外獲得 600 美元補助金。 

 每週 600 美元額外補助金將發放至 7 月 31 日為止。 

 

    但有一例外：接受培訓福利金 (in-training benefits) 的人士不會得

到這筆款項。 

 

 

仁人耆老諮詢及輔助服務 (55 歲以上): 

廣東話 (206)816-4991 或普通话 (206)816-4990 

仁人家庭中心諮詢及輔助服務 (55 歲以下): 

(425)289-6805 或 (206)330-462 
 

https://esdorchardstorage.blob.core.windows.net/esdwa/Default/ESDWAGOV/Unemployment/UIEligibilityChecker.pdf
https://esdorchardstorage.blob.core.windows.net/esdwa/Default/ESDWAGOV/Unemployment/UIEligibilityChecker.pdf


 
 

我有資格領取因為 COVID-19 新冠疫情而

擴大的失業補助嗎? 

是 否 

1. 您因為 COVID-19 而沒有工作，或工作較正常減少嗎？ □ □ 
2. 您是否因為工作未滿 680 小時，而最近被拒絕失業金申

請嗎？ 
□ □ 

3. 您在過去 18 個月內，是否在華盛頓州工作未滿 680 小

時？ 
□ □ 

4. 您是否曾被確診患上 COVID-19 且病重而無法工作？ □ □ 
5. 您是否有感染 COVID-19 的症狀，且正在等待報告結果

或尋求醫療協助？ 
□ □ 

6. 您是否屬高風險且醫護人員建議您留在家中？ □ □ 
7. 您是否正在照顧診斷患上 COVID-19 的家人或家屬嗎？ □ □ 
8. 您是否有家人或家屬有感染 COVID-19 的症狀，且正在

尋求醫療協助呢？ 
□ □ 

9. 您是否有高風險感染的家人或家屬，為保護他們而與您

同住及留在家中？ 
□ □ 

10. 您是否正在照顧屬高風險感染而被建議留在家中的人

士，這樣是為保護他們？ 
□ □ 

11. 請問您曾經因為學校停課而無法找到兒童托顧的資源

嗎？ 
□ □ 

12. 您的工作環境是否因為政府命令或有員工感染 COVID-19

而關閉，且您無法在家工作？ 
□ □ 

13. 您是自僱人士嗎？ □ □ 
14. 以下這些陳述均不適用於我。如果不適用，請選擇是。 

 我辭職的原因與 COVID-19 無關。 

 我辭職只是為了領取失業補助金。 

 我目前正在休假、病假或帶薪休假。 

 我可以在家工作，但選擇不工作。 

 我的工作是必須的，不是屬於高危，而我的工作

地點乎合安全要求，但我很害怕工作。 

(注：意思是，如果你沒有因為以上任何一個情況而失業，請選

擇“是”代表這些陳述均不適用於你。) 

□ □ 

 如果您對任何 1-13 條問題回答是，而第 14 條問題亦回答是，您很可能有資格申請

COVID-19 大流行期間的失業補助。如果您對所有問題回答“否”，您可能不符合資

格。 

 如果您認為自己有資格享受此擴大的福利，請等候申請並在我們的 COVID-19

（https://esd.wa.gov/newsroom/covid-19）網頁上註冊新消息通知。我們將通知您有關此擴

大的福利詳情，包括如何準備好申請以及何時申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4.22.2020 更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https://esd.wa.gov/newsroom/covid-19


 
 

 
我有資格領取常規失業補助金嗎? 是 否 

1. 您在“基準年”中至少工作了 680 小時嗎？ 

所謂的基準年是在您申請失業金之前的一個星期，您在

過去五個季度中前的四個季度。 

□ □ 

2. 在過去的 18 個月中，您是否曾在華盛頓州工作？ □ □ 
3. 你能工作嗎？ 

能夠工作是指您在精神和身體上都有能力工作。 
□ □ 

4. 您有空工作嗎？ 

有空工作是指您可以不受限制地工作。 

會阻止您工作的因素包括：交通限制 

、疾病，假期或缺乏家人/兒童托顧。 

□ □ 

5. 您是否被遣散嗎? 

 
□ □ 

6. 您是否提出辭職嗎? □ □ 
7. 在過去的 18 個月中，您是否從軍隊中退伍？ □ □ 
8. 以下這些陳述均不適用於我。如果不適用，請選擇是。 

 我被解僱了因為是我的過錯。 

 我參與罷工。 

 我正在休假。 

 我還在工作。 

(注：意思是，如果你沒有因為以上四項情況而失業，請選擇

“是”代表這些陳述均不適用於你。) 

□ □ 

 如果您對以上大多數問題的回答為“是”：您很可能有資格領取失業補助金。請盡

快申請福利，我們將審核您的申請以決定您是否符合條件。為了避免出錯及更快地

獲得補助，在申請前請確保下載此清單並詳細瀏覽網頁 esd.wa.gov/unemployment 中

的資訊。 

 如果您對以下大多數問題的回答為“否”：您可能沒有資格獲得此失業補助。然而

在 COVID-19 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可能有資格獲得聯邦 CARES 法案中擴大之福利。

請完成下一頁的清單，看看您是否符合資格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4.21.2020 更新 
 


